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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电力业务许可（供电类）申请人： 

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长沙供电分公司等 7 家企业向我办提

出电力业务许可证（供电类）登记事项变更的申请，经审查，符

合法定的条件。根据《电力业务许可证管理规定》第三十七条规

定，决定对原行政许可事项作如下变更： 

1.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长沙供电分公司企业变更为国网湖

南省电力有限公司长沙供电分公司；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孟庆强； 

2.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浏阳市供电分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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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浏阳市供电分公司；法定代表人变更为

孟庆强； 

3.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安乡县供电分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

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安乡县供电分公司；法定代表人变更为

孟庆强； 

4.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长沙县供电分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

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长沙县供电分公司；法定代表人变更为

孟庆强； 

5.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宁乡县供电分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

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宁乡市供电分公司；法定代表人变更为

孟庆强； 

6.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长沙市望城区供电分公司企业名称

变更为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长沙市望城区供电分公司；法定

代表人变更为孟庆强； 

7.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供电分公司企业

名称变更为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供电分

公司；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孟庆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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